
1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A 股上市财务顾

问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A 股上市财务顾

问服务项目已由公司批准，资金来源及出资比例为企业自筹 100%，招标人为辽

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招标代理为辽

宁新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

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聘一家财务顾问，负责招标人

上市前期尽职调查、规范、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下简称引战）、股份制改造（以

下简称股改）并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2.2 招标范围：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上市为目标

的财务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招标人 IPO 工作中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

（2）对招标人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发挥总协调作用；

（3）为招标人投资并购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交易架构，

组织协调尽职调查，参与投资协议核心条款谈判等；

（4）与招标人及招标人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商定招标人上市板块，编

制《上市方案》和协助报批，主导、协调解决制约上市的重要事项，督促招标人

按照上市要求进行规范整改；

（5）协助规范招标人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等并就公司引战、股改、业务整

合、规范运营、内部制度建设等上市各项工作提出建议；制定方案和工作计划，

协助公司落实方案，办理国有股权确认事项等，为公司提供全面、尽责的服务和

支持；

（6）招标人本次上市前引战、资产重组、资产剥离等所涉的其他事项；

（7）参与招标人上市过程中外部、内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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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市过程中涉及财务顾问其他事项；

（9）如国家发行体制变化，主要工作内容应按新的发行体制要求，承担上

市工作中的财务顾问所有责任和义务。

2.3 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 1个标段。

2.4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完成股改工商变更为止。

2.5 服务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2.6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2.7 中标单位数量及成交份额：

☑ 1 家

☐ 家，成交份额：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的资格要求详见下表：

项目 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

资质等级
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

效的营业执照。

业绩要求
投标人近 5年（2019 年 1 月 1日（含）-至今），成功实施过 3家企

业 IPO 项目或收并购的财务顾问工作业绩。

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成功实施过 1家企业 IPO 项目或收并购的财务顾问工

作业绩。

3.2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招标：

（1）被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

效期内；

（2）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投标人和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http://www.gsxt.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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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向参与本次招标活动的投标人，请于2024年08月29日至2024年09

月05日，工作日9: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将下述相关证件加盖公

章的彩色扫描件发送至lnxinda2021@163.com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

024-83738629。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彩色扫描件；

（2）由委托代理人获取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中须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彩色扫描件）；由法定代表人

获取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扫描件（附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彩色扫

描件）；

（3）填写完整的获取文件登记表（详见附件）。

（4）文件获取费汇款凭证。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需采用对公账户付款，账号如下：

公司名称：辽宁新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全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长白汇锦支行

银行账号：21050110888000000453

4.3 投标人自购买招标文件之日起，应确保其向招标人提供的联系方式（电

话、传真、邮箱）一直有效，以保证往来函件能及时传达并及时反馈信息，否则

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4年09月20日09

时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9:00时至9:30时将投标文件递交至辽宁新达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一楼开标室（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42-1号）。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

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5.3 投标文件应由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递交，递交人应携带身

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开标会。

5.4 委托代理人应具有与投标单位签订经人社局认证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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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征缴机关出具的不少于 1年的社保缴纳记录。

6.投标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

投标文件开启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进行，地点为投标文件递

交地点。邀请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参加开标会议，投标人

未派代表参加开标会议的，视为默认开启结果。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

om）《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 (）上发布。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对本招标公告有异议，可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向招标人提

出。

8.其他

具体内容以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电 话：024-23873901

电子邮箱：xuqi121843008@qq.com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68 号

招标代理机构：辽宁新达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刘女士

电 话：024-83738629

电子邮箱：lnxinda2021@163.com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 42-1 号

2024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https://www.lwec.net/article/detail-1040
mailto:lnxinda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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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件登记表

注：本表格需填写完整后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获取单位名称

企业法人或授权委

托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营业执照号

获取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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